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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aopu Gold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81）

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獎勵股份

茲提述老鋪黃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2月11日的通函（「該通函」），
內容有關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本公司將於2025年2月26日舉行的內容有關採納受
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臨時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公告。除非文義另有界定，否則本公
告使用之詞彙應與該通函所界定之涵義相同。

於2025年2月26日，本公司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條款向 27名僱員參與者（「承
授人」）授出合共597,000股獎勵股份。

授出獎勵股份詳情

授出獎勵股份之詳情如下：

授予日 ： 2025年2月26日

承授人數目及類別 ： 27名本公司僱員

授出獎勵股份數目 ： 597,000股獎勵股份。已授予承授人之每股獎勵股份賦
有權利可於獎勵股份歸屬日期收取一股H股

根據已授出獎勵股份的
相關股份數目

： 597,000股新H股（於本公告日期，佔已發行股份（不包括
庫存股份）總數的約0.35%及已發行H股（不包括庫存股
份）總數的約0.63%）

授出的購買價 ： 不適用

H股於授予日的
收市價

： 每股H股53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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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期及歸屬條件 ： 在持續服務的規限下，倘授予函規定的其他條件達成，
獎勵股份將自授予日起計第一個周年歸屬。

績效目標 ： 獎勵股份的歸屬須受限於若干績效目標的達成，尤其
是僱員參與者在獎勵股份歸屬前的上一財政年度的績
效考核分數為「優秀」，且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
授予函所載條款，僱員參與者未被禁止參與受限制股
份單位計劃。

追回機制 ： 誠如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及授予函條款所載，倘發生
以下任何事件，所授出的獎勵股份須遵守追回機制：

(a) 如果選定參與者是合格參與者，選定參與者在受
僱於或受聘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期間有任何欺
詐或不誠實行為或嚴重不端行為；

(b) 如果選定參與者是合格參與者，選定參與者在履
行其任何職責時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已經或將
要對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聲譽或利益產生重大
不利影響；

(c) 如果選定參與者在其不再是合格參與者後，選定
參與者有任何行為已經或將要對本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的聲譽或利益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d) 本公司的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及

(e) 董事會亦將追回及註銷任何未歸屬獎勵股份，詳
情請參閱觸發註銷獎勵股份的情況。

若發生該等情況，董事會將追回已授出獎勵股份數目
（以尚未歸屬者為限）。董事會可（但無責任）向相關選定
參與者發出有關注銷的書面通知。

據董事所深知，於本公告日期，概無承授人為 (i)董事、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
股東，或彼等任何人士的聯繫人；(ii)已獲授及將獲授購股權及獎勵超過上市規則
項下1%個人限額的參與者；或 (iii)關聯實體參與者或服務供應商。本公司並無就購
買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項下的獎勵股份向承授人提供財務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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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的理由及裨益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為本公司提供靈活的方式以挽留、激勵、獎勵、酬謝、補償及╱
或為僱員參與者提供福利。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獎勵股份旨在吸引及挽
留對本集團長期增長及成功作出重要貢獻的僱員，認可及獎勵僱員參與者對本集
團的貢獻，為承授人提供收購本公司專有權益的機會並鼓勵承授人進一步為公司
作出貢獻，並致力於提高本公司及其股份價值，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可用於未來授出的股份數目

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獎勵股份的相關股份數目須根據股東於2025年2月26
日舉行的本公司臨時股東會上批准的計劃授權限額發行。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
批准不超過 9,477,486股新H股上市及買賣，該等新H股可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的計劃授權限額配發及發行。

於授出上述獎勵股份後，獎勵股份相關的8,880,486股H股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可用於未來授出。

承董事會命
Laopu Gold Co., Ltd.

徐高明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香港，2025年2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 (i)執行董事徐高明先生、馮建軍先生、徐銳先生及
蔣霞先生，以及 (ii)獨立非執行董事孫亦軍先生、何玉潤博士及施德華先生組成。


